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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的相

关规定，本公司就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41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83,333,3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1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16,332,694.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8,263,660.67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388,069,033.33

元，其中超募资金为人民币 2,188,069,033.33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划付至公司指定账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对上述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15006 号）。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保证专款专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

存储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3,516,332,694.00 

减：承销保荐费 105,489,980.82 

2022 年 6 月 14 日募集资金实际到账金额 3,410,842,713.18 

减：以前年度募集资金已支付的上市费用 25,543,500.00 

减：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469,586,143.60 

减：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累计项目支出金额（不含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金额） 
665,703,663.79 

减：2024 年项目支出金额 224,381,104.08 

其中：1.波兰华荣新建 Prusice 4 万吨/年锂离子动力电池电解液项目  

2.宁德华荣年产 8 万吨新材料项目 7,861,380.83 

3.华荣化工新建实验楼和现有环保设施提升项目  

4.华荣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  

5.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 
31,552,254.05 

6.宁德华荣年产 4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7.自贡华荣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和回收 2,000 吨溶剂项目 181,935,500.36 

8.衢州瑞泰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3,031,968.84 

减：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93,850,585.72 

本年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318,231,689.80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931,777,715.99 

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赎回的金额 1,335,000,000.00 

加：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152,245,927.29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749,023,643.28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

募集资金使用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江



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和

使用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

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 

根据管理和使用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和使用。2022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2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公司

下属子公司张家港市国泰华荣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荣化工”）、

江苏国泰超威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威新材”）、宁德国泰华荣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华荣”）、衢州瑞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

州瑞泰”）、张家港国泰超威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超威新能”）

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鼎支行、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2022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公司下属子公司自贡国泰华荣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自贡华荣”）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深圳证

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并得到了切实履行，未发生违

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户储存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储存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所属公司 账号 存放金额 存储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家港城

北支行 

瑞 泰 新

材 
1102028629000900963 658,905,094.06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家港分

行营业部 

瑞 泰 新

材 
32250198623600002968 8,835.96 活期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所属公司 账号 存放金额 存储方式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人民路

支行 

瑞 泰 新

材 
387062720013000125325 9,578.59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家港后

塍支行 

瑞 泰 新

材 
10527101040045312 10,148.34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分行营

业部 

瑞 泰 新

材 
531377532522 13,100.59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支行 

瑞 泰 新

材 
8112001014300650610 1,081,957.61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

港后塍支行 

华 荣 化

工 
10527101040046047 20,714.10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衢州市分行营

业部 

衢 州 瑞

泰 
405249362228 19,831,226.38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自贡沿滩

支行 

自 贡 华

荣 
2303306129100057112 69,130,309.70 活期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市分

行 

张 家 港

超 威 新

能 

32200109000000220046 9,464.75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支行 

超 威 新

材 
8112001012400696786 298.38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鼎支行 

宁 德 华

荣 
432583326649 303.71 活期 

合计 749,021,032.17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余额储存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机构 所属公司 账号 存放金额 存储方式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瑞泰新材 51600002079 2,611.11 活期 



开户机构 所属公司 账号 存放金额 存储方式 

合计 2,611.11  

注：上表期末余额不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赎回的金额。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公司 2024 年度不存在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情

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 2024 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并于 2024 年 9 月 10 日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子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并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220,000 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利息）进行现金管理，

资金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滚动使用，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

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审议额度，单个产品使用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瑞泰新材：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闲置资金进行的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所属公司 产品名称 到期日 

预计年化收

益率 
期末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张家港人

民路支行 

瑞泰新材 

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

性存款190天（挂钩汇

率看涨） 

2025-1-

10 

1.65%-

2.52% 
3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张家

港城北支行 

瑞泰新材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

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2024年第363期

K款 

2025-3-

17 
1.4%-2.49% 41,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张家港分

行营业部 

瑞泰新材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2025-5-

28 

0.8400%或

3.1309% 
9,3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张家港分

行营业部 

瑞泰新材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2025-5-

30 

0.8500%或

3.1409% 
9,7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瑞泰新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智衡盈系列【89

】期收益凭证（本金

保障型浮动收益凭证

） 

2025-3-

24 
1.4%-3.5% 23,5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衢州市分

行营业部 

衢州瑞泰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机构客户） 
2025-2-6 

1.4%或

2.31% 
5,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衢州市分

行营业部 

衢州瑞泰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机构客户） 
2025-2-7 

1.4%或

2.31% 
5,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衢州市分

行营业部 

衢州瑞泰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机构客户） 
2025-3-4 

1.4%或

2.27% 
5,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衢州市分

行营业部 

衢州瑞泰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2025-5-

15 

1.05%或

2.37% 
5,000.00 

合计   133,500.00 

 

(六）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并于 2024 年 9 月 10 日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公司在实施“波兰华荣新建 Prusice4 万吨/年锂离子动力电池电解

液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不影响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完

成的前提下，本着合理、节约、高效使用的原则，审慎使用资金，加强各个环节

成本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节约了资金。此外，波兰项目的建设使用了部分

自有资金。由此产生募集资金节余 9,385.06 万元。公司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波兰项目为境外募投项

目，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由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尚

存有其他募集资金，待上述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将继续使用，

公司将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办法》的规定进行监管。 

(七）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并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实施项目的议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43,000 万元投资建设以下项目，项目

明细及本年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 

募集资金投资 本年已使用 累计已使用 

1 

宁德华荣年产 40 万吨

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153,798.00 65,000.00  3,285.02 

2 

自贡华荣年产 30 万吨

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和回收 2,000 吨溶剂项

目 

151,050.00 53,000.00 18,193.55 28,141.98 

3 

衢州瑞泰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

解液项目 

151,030.00 25,000.00 303.20 3,524.28 

合计 455,878.00 143,000.00 18,496.75 34,951.28 

(八）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专户及现金管理专用结算

账户的余额为人民币 749,023,643.28 元，尚未到期的用于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

理的余额为人民币 133,500 万元。 

(九）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目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

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对下列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

进行调整。 

i.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 

 该项目含锂离子电池材料 1600 吨/年，超级电容器材料 2400 吨/年，在前期

已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在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因项目涉及的小部分土地

尚未获取，另一方面受近期锂离子电池材料市场环境、行业发展变化，及宏观经

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公司基于谨慎原则，控制了投资节奏，放缓了项目实施进度。 

经审慎分析和认真研究，公司决定对该募投项目逐步实施并对该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出于审慎投资原则，公司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发展趋势及实

际经营情况，动态调整项目建设进程。 

ii.衢州瑞泰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自 2022 年以来，公司积极推进该募投项目的实施，但受审批手续和外部环

境客观因素的影响，该项目的整体工程建设进度和试生产推进工作均有所延缓。

公司严格把控项目整体质量，依法依规逐步推进。截至目前，上述影响已基本消

除，公司根据项目实际进度决定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目前超募项目

的实施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

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对下列超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 

i.宁德华荣年产 4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1）项目延期情况 



宁德华荣于 2023 年 3 月竞得福鼎市店下龙安片区面积为 120,985 平方米的

D-43、D-67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但目前该宗地尚不具备交地和开发条件，

预计将延期至 2025 年交付；另结合锂离子电池材料市场形势及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公司决定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8 年 6 月 30 日。

后续公司将根据土地交付情况，锂离子电池材料市场发展趋势及实际经营情况，

动态调整项目建设进程。 

（2）项目继续实施的重新论证情况 

由于出让方尚在平整土地、交付时间推后，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对宁德华荣年产

4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重新论证，认为该超募

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项目继续实施仍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随着全球能源结

构的转型与绿色发展的持续推进，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以下简称“锂电产业”）

已成为新能源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相关政策的带动、下游新能源汽车行

业的持续发展、储能电池市场的逐渐打开以及消费电池市场的复苏，再加上电动

船舶、低空经济等产业的发展，锂电产业的市场需求预计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从长远战略规划和产能布局角度考虑，公司需要把握锂电产业未来发展期，努力

巩固和提升在锂电材料领域的行业地位。该项目的实施地点贴近下游客户，便于

及时、便捷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此外，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质量

和生产效率，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综上，经过重新论证，公司认为上述超募项目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公

司将继续实施该募投项目并对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本次项

目延期对该募投项目的预计收益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ii.自贡华荣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和回收 2,000 吨溶剂项目 

2022 年项目启动以来，公司严格把控项目整体质量，依法依规逐步推进。该

募投项目规模较大、周期较长、环节众多，涉及到较多不可控因素，使得项目的

实际建设进度与原计划进度存在一定差异。现公司结合该募投项目的实际推进情

况和近期市场的总体形势，决定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到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项目延期的议案》，

根据公司目前超募项目的实施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募集资金

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对部分超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 



i.自贡华荣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和回收 2,000 吨溶剂项目 

自贡项目是公司基于行业发展趋势、业务发展需要以及公司发展战略等因素

所综合确定，已在前期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自贡项目建设工程量较大，影

响项目进度的因素较多，建设进度不及预期；与此同时，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严格遵循高标准的安全、环保相关要求，亦使得项目整体工作量超出原定计划。

截至 2024 年 11 月末，自贡项目已经进入了相关验收和试生产筹备阶段，考虑到

生产线联动调试和相关部门审批验收的后续工作量仍较大，为确保项目高质量完

成，并结合近期锂电材料市场行情，经过公司审慎考虑，决定将该超募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原定的 2024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并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实施张家港超威新

能年产4,000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吨化学原料（副产品）

项目的议案》，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调整，具体内容

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 

调整前拟投

入募集资金 

调整后拟

投入募集

资金 

1 

波兰华荣新建 Prusice 4 万吨/年锂离子动力电池电

解液项目 
48,383.93 39,326.39 39,326.39 

2 宁德华荣年产 8 万吨新材料项目 31,309.32 31,309.32 31,309.32 

3 华荣化工新建实验楼和现有环保设施提升项目 10,000.00 8,893.43 8,893.43 

4 华荣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 5,000.00 5,000.00  

5 

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

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 
60,000.00  5,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35,470.86 35,470.86 35,470.86 

总计 190,164.11 120,000.00 120,000.00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表》。 

(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目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

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对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

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日期进行调整。 

该项目含锂离子电池材料 1600 吨/年，超级电容器材料 2400 吨/年，在前期

已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在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因项目涉及的小部分土地

尚未获取，另一方面受近期锂离子电池材料市场环境、行业发展变化，及宏观经

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公司基于谨慎原则，控制了投资节奏，放缓了项目实施进度。 

经审慎分析和认真研究，公司决定对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

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逐步实施并对该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出于审慎投资原则，公司将该募投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发

展趋势及实际经营情况，动态调整项目建设进程。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

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有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

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的情况。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会计师、保荐机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2024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均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对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要求，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其他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二）监事会意见  

2024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则和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办法》的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

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

使用情况。  

（三）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关

于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

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A11680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认为：“贵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

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相

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贵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瑞泰新材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其他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38,806.9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31,823.1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44,972.4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0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48%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波兰华荣新建 Prusice 4 万吨/年锂离子

动力电池电解液项目 

否 39,326.39 39,326.39  29,941.33 76.14 2022 年 6 月 30 日 -3,351.80 否 否 

2.宁德华荣年产 8 万吨新材料项目 否 31,309.32 31,309.32 786.14 25,855.49 82.58 

2022 年 11 月 30

日 

-1,452.12 否 否 

3.华荣化工新建实验楼和现有环保设施

提升项目 

否 8,893.43 8,893.43  4,354.37 48.96 2021 年 12 月 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华荣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 是 5,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5.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

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
否  5,000.00 3,155.23 5,014.02 100.28（注 1）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 

6.补充流动资金 否 35,470.86 35,470.86  35,470.86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20,000.0

0 

120,000.00 3,941.37 100,636.07      

超募资金投向  

1.宁德华荣年产 4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

液项目 

否 65,000.00 65,000.00  3,285.02 5.05 2028 年 6 月 3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自贡华荣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

液项目和回收 2,000 吨溶剂项目 

否 53,000.00 53,000.00 18,193.55 28,141.98 53.10 2025 年 6 月 3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衢州瑞泰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

液项目 

否 25,000.00 25,000.00 303.20 3,524.28 14.10 2024 年 6 月 30 日 -3,270.50 否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43,000.0

0 

143,000.00 18,496.75 34,951.28     

 

节余募集资金投向 

1、补充流动资金    9,385.06 9,385.06      

节余募集资金投向小计    9,385.06 9,385.06      

合计（注 2）  

263,000.0

0 

263,000.00 31,823.18 144,972.4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未达到预计收益的情况： 

1、波兰华荣新建 Prusice 4 万吨/年锂离子动力电池电解液项目：产销量已逐步提升，但市场供大于求且人员薪酬、折旧等固定成本较高。 

2、宁德华荣年产 8 万吨新材料项目：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产能利用率低。 



 

 

3、衢州瑞泰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受产线爬坡以及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产能利用率低。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目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

调整。 

1、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该项目含锂离子电池材料 1600 吨/年，超级电容器材料

2400 吨/年，在前期已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在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因项目涉及的小部分土地尚未获取，另一方面受近期锂离子电池材料市场环境、行业

发展变化，及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公司基于谨慎原则，控制了投资节奏，放缓了项目实施进度。经审慎分析和认真研究，公司决定对该募投项目逐步实施

并对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出于审慎投资原则，公司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后续公司将根据

市场发展趋势及实际经营情况，动态调整项目建设进程。 

2、衢州瑞泰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自 2022 年以来，公司积极推进该募投项目的实施，但受审批手续和外部环境客观因素的影响，该项目的整体

工程建设进度和试生产推进工作均有所延缓。公司严格把控项目整体质量，依法依规逐步推进。截至目前，上述影响已基本消除，公司根据项目实际进度决定将

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目前超募项目的实

施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对部分超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 

1、 宁德华荣年产 4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1）项目延期情况：宁德华荣于 2023 年 3 月竞得福鼎市店下龙安片区面积为 120,985 平方米的 D-43、D-67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但目前该宗地尚不具备交

地和开发条件，预计将延期至 2025 年交付；另结合锂离子电池材料市场形势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决定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8

年 6 月 30 日。后续公司将根据土地交付情况，锂离子电池材料市场发展趋势及实际经营情况，动态调整项目建设进程。 

2）项目继续实施的重新论证情况：由于出让方尚在平整土地、交付时间推后，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规定，对宁德华荣年产 4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重新论证，认为该超募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项目继续实施仍具备必要

性和可行性。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与绿色发展的持续推进，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以下简称“锂电产业”）已成为新能源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相关政

策的带动、下游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持续发展、储能电池市场的逐渐打开以及消费电池市场的复苏，再加上电动船舶、低空经济等产业的发展，锂电产业的市场需



 

 

求预计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从长远战略规划和产能布局角度考虑，公司需要把握锂电产业未来发展期，努力巩固和提升在锂电材料领域的行业地位。该项目的

实施地点贴近下游客户，便于及时、便捷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此外，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

力，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综上，经过重新论证，公司认为上述超募项目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将继续实施该募投项目并对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本次项目延期对该募投项目的预计收益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自贡华荣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和回收 2,000 吨溶剂项目：2022 年项目启动以来，公司严格把控项目整体质量，依法依规逐步推进。该募投项目

规模较大、周期较长、环节众多，涉及到较多不可控因素，使得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与原计划进度存在一定差异。现公司结合该募投项目的实际推进情况和近期

市场的总体形势，决定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到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

公司目前超募项目的实施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对部分超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进行调整。 

1、自贡华荣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和回收 2,000 吨溶剂项目：自贡项目是公司基于行业发展趋势、业务发展需要以及公司发展战略等因素所综合确

定，已在前期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自贡项目建设工程量较大，影响项目进度的因素较多，建设进度不及预期；与此同时，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

循高标准的安全、环保相关要求，亦使得项目整体工作量超出原定计划。截至 2024 年 11 月末，自贡项目已经进入了相关验收和试生产筹备阶段，考虑到生产线

联动调试和相关部门审批验收的后续工作量仍较大，为确保项目高质量完成，并结合近期锂电材料市场行情，经过公司审慎考虑，决定将该超募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日期由原定的 2024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华荣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 

该项目由于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而终止投资。自 2020 年以来，电解液市场需求持续高涨，华荣化工张家港基地的电解液产能利用率一直较高，生产处于满负荷

状态。为了满足客户不断增加的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继续保持并努力提升电解液产品市场占有率，公司须保持正常生产，不宜停产实施改造。华荣化工张

家港基地正在实施 7 万吨/年电池电解液改扩建项目，厂区土地非常有限，且很难获取周边用地，客观上造成了智能化改造项目实施在空间方面存在困难。随着新

能源行业的高速发展，为了抢抓发展机遇，公司目前正在张家港、宁德、衢州、自贡等地同时实施多个项目，对于人力及资金的要求整体较高。华荣化工智能化

改造项目技术要求高、改造过程相对复杂，且技术在不断升级换代，时效性短，经济效益相对新建项目不明显。综上所述，本次变更有利于公司优先将资金和人

力等资源用于其他新建产能项目的实施，能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与更优厚的股东回报。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及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实施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的议案》，

将原拟投入“华荣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投向新的“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

（副产品）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实施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

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公告编号 2022-018）。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388,069,033.33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上述项目投资需要的金额部分为 2,188,069,033.33 元。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

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并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实施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43,000 万元投资建设以下项目： 

1.宁德华荣年产 4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项目总投资 153,798.00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 65,000.00 万元，本期投入 0 万元，实施主体为宁德华荣，系华荣化

工的全资子公司。 

2.自贡华荣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和回收 2,000 吨溶剂项目，项目总投资 151,050.00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 53,000.00 万元，本期投入 18,193.55 万元，

实施主体为自贡华荣，系华荣化工的全资子公司。 

3.衢州瑞泰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项目总投资 151,030.00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 25,000.00 万元，本期投入 303.20 万元，实施主体为衢州瑞泰，系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该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较慢的原因是该项目整体实际投入较原计划大幅下降，且项目投入时使用了较多银行长期项目贷款，另外尚有部分余

款待用募集资金支付。 

上述项目投入进展缓慢原因参见前述“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实施项目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2-017）。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 469,586,143.60

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述置换事项已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7）。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

因 

1.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公司在实施“波兰华荣新建 Prusice 4 万吨/年锂离子动力电池电解液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不影响项目能

够顺利实施完成的前提下，本着合理、节约、高效使用的原则，审慎使用资金，加强各个环节成本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节约了资金。此外，波兰项目的建

设使用了部分自有资金。由此产生募集资金节余 9,385.06 万元。 

2.节余募集资金的去向：根据公司 2024 年 8 月 2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将上述募投

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在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过程中，根据项目的进展和实际资金需求分期逐步投入募集资金，因此存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20,000.00 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期

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审议额度，单个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专项专户及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余额为人民币 749,023,643.28 元，尚未到期的用于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 133,500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不适用 

注 1：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截至期末投资进度超出 100%主要系对应项目募集资金在存储过

程中产生利息收益增加了可使用资金总额。 

注 2：上表中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

池 /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 

华荣化工智

能化改造项

目 

5,000.00 3,155.23 5,014.02 100.28（注 1）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5,000.00 3,155.23 5,014.02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华荣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由于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而终止投资。自 2020 年以来，电解液市场需求持续高涨，华荣化工张家港基地的电解液产能利用率一直较高，生产处

于满负荷状态。为了满足客户不断增加的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继续保持并努力提升电解液产品市场占有率，公司须保持正常生产，不宜停产实施改造。华荣化工

张家港基地正在实施 7 万吨/年电池电解液改扩建项目，厂区土地非常有限，且很难获取周边用地，客观上造成了智能化改造项目实施在空间方面存在困难。随着新能源

行业的高速发展，为了抢抓发展机遇，公司目前正在张家港、宁德、衢州、自贡等地同时实施多个项目，对于人力及资金的要求整体较高。华荣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技

术要求高、改造过程相对复杂，且技术在不断升级换代，时效性短，经济效益相对新建项目不明显。综上所述，本次变更有利于公司优先将资金和人力等资源用于其他

新建产能项目的实施，能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与更优厚的股东回报。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及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实施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的议案》，将原拟投入“华

荣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投向新的“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实施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

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公告编号 2022-01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对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 

该项目含锂离子电池材料 1600 吨/年，超级电容器材料 2400 吨/年，在前期已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在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因项目涉及的小部分土地尚未获取，另

一方面受近期锂离子电池材料市场环境、行业发展变化，及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公司基于谨慎原则，控制了投资节奏，放缓了项目实施进度。 

经审慎分析和认真研究，公司决定对该募投项目逐步实施并对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出于审慎投资原则，公司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发展趋势及实际经营情况，动态调整项目建设进程。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 1：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截至期末投资进度超出 100%主要系对应项目募集资金在存储过

程中产生利息收益增加了可使用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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